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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确认函 

 

我们事前收到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《关于聘请审计机构的议案》

《关于公司 2021-2022 年度向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 45 亿元综合授信的议

案》《关于公司开展 2021 年度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》等相关

材料。我们认真审阅了有关材料，公司管理层就有关事项与我们进行了充分的沟

通。 我们认为： 

一、关于聘请审计机构的事前审核意见 

鉴于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在为公司提供 2020年度财务 

报告审计和内控审计服务过程中，勤勉尽责，坚持独立审计准则，公司拟续聘天

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

部控制审计机构。 

二、关于公司 2021-2022 年度向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 45 亿元综合授

信事项的事前审核意见 

公司 2021-2022 年度向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 45 亿元综合授信，有利

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，扩宽公司融资渠道，符合公司利益和各股东利益最大化原

则，可以确保公司资金周转的需要。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的

利益。 

三、关于公司开展 2021 年度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审

核意见 

本次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构成关联交易，关联交易双方发生交易的理由合理、

充分，且关联交易相关事项会履行必要的关联交易内部决策程序，关联交易没有

违反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

行为。 

基于上述情况，我们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对上述议案，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时需依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应出现损害公司、股东及非关联方利益的情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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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签字页： 

 

何鸣元                  李世辉                   卓敏  

 

 

 

2021年 4 月 27日 

 


